










安福县财政局关于对安福县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南昌鼎夏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涛
联系电话：18179697577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里洲路136号202室
被投诉人：江西乐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宏清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9979686464
联系地址：江西省吉安市粤商大厦B座2208
投诉人对江西乐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安福县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XLLXMGL2023008）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5月19日向本局投诉，本局于5月21日收到投诉书，经审查符合要求，予以受理。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1、 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投诉人不认可采购代理机构作出的质疑答复。
事实依据：法律要求供应商缴纳社会保障资金，但未规定缴纳形式，而且，由于供应商组织形式不一，缴纳形式有多重类型。社保要求在投标人单位缴纳才有效，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社会保险法》、《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58条的规定明确认定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单位是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必须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的内容包括劳务派遣单位能够自主履行的事项，如劳动合同期限、劳动报酬、劳动保险。
《劳动合同法》第59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61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被派遣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这里的“跨区域”，是指不同法定地区最低标准的地区。《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均未明确跨地区劳务派遣的社会保险费缴纳问题。《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18条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被派遣劳动者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二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六）劳务派遣管理制度，包括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纪律等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文本。
《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四）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可知，投诉人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则劳动者的社保在劳务派遣单位缴纳即可，我公司只需支付其社保金额，不需再次购买社会保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其中要求了投标人需有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并未说明是要求某一个人或某一部门的社保。即投诉人有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记录即可。若某一人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提供劳务派遣公司的社保即可。
投诉请求：请求相关部门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对投诉项目的招标文件作出更改，不得限制劳务派遣这一公平公正的合法行为，以维护政府采购市场的公平公正性。
2、 被投诉人答复
被投诉人答复称：一、劳务派遣单位提交的社保证明不能代替供应商的社保证明。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第四条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通常情况下，供应商不可能所有人员均为劳务派遣人员，为员工依法缴纳社保是供应商应尽的法定义务。
招标文件要求供应商提交的是自己的社保证明，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保证明仅证明该类人员有社保，但无法证明供应商自己依法缴纳社保。因此用劳务派遣单位的社保证明代理招标文件规定的社保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是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
二、要求供应商必须有依法缴纳社保记录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作为供应商，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是其应尽的义务。这一规定是为了抑制一些供应商逃避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等手段降低成本的行为，是从源头上促进公平竞争的措施之一。供应商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如未提供，视为未依法缴纳，投标无效。
综合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目招标文件商务分不分拟投入治理工程项目组人员为项目实施的主要成员，要求投标人提供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项目组人员社保证明，能够更好保障项目的实现，也是法律予以企业的责任。评分设置并未违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 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调查：投诉人于2023年5月8日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认为安福县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项目的招标文件中商务分 拟投入治理工程项目组的设置限制了劳务派遣人员，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社会保险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代理机构于2023年5月16日对质疑进行了回复，不认可投诉人的质疑内容。
安福县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建设项目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的采购公告中所释明的申请人资格要求，未设置或者变相设置门槛以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项、《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的规定，也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投诉人若符合申请人资格要求即可参与投标竞争。
投诉人认为该项目指定拟投入治理工程项目组人员在投标人单位缴纳社保才有效，这一点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八条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第八条第（六）项是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该向许可机关提交的资料，这几项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项目要求的治理工程项目组人员并无直接联系。该项目采用综合性评审方法，将采购需求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因素结合对供应商投标文件进行评分确定，治理工程项目组人员是体现一家供应商履约能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属于择优选取供应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都规定，劳务派遣是补充用工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该项目建设时间长，项目组人员属于主要岗位，故采购单位的设置合乎规定。
4、 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认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5、 权利告知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安市财政局或者安福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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